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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环保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编单位：中交天航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编单位：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中国地质大学、天津市地质研究和海洋地质中心、中煤湖北地质勘察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废弃露天建材类矿山地质灾害治理与生态修复工程施工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废弃露天建材类矿山地质灾害治理与生态修复工程施工程序，规定了危岩体治理、边坡治理、截排水及蓄水等辅助措施，土壤重构、植被重建等操作指示，描述了施工监测及工程验收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废弃露天建材类矿山地质灾害治理与生态修复工程的实施。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6722 爆破安全规程

GB/T 16453.4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技术规范 小型蓄排引水工程

GB/T 38360 裸露坡面植被恢复技术规范
GB/T 38509 滑坡防治设计规范

GB 50003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86 岩土锚杆与喷射混凝土支护工程技术规范

GB 50330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

GB/T 51351 建筑边坡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AQ/T 2063 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高陡边坡安全监测技术规范

CJ/T 340 绿化种植土壤
JGJ/T 46 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标准

JGJ 79 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

JGJ 130 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
JGJ 180 建筑施工土石方工程安全技术规范

JT/T 1328 边坡柔性防护网系统

TD/T 1070.1 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1部分：通则

TD/T 1070.4 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4部分：建材矿山

TD/T 1092 矿山生态修复工程验收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建材类矿山 construction material mines
开采建筑石料用灰岩、白云岩、花岗岩、安山岩、闪长岩、玄武岩，以及建筑材料用水泥灰岩、饰面石材、砂岩、石英岩、页岩、建筑用砂、粘土类等的矿山。

3.2 

矿山地质灾害 mine geological hazards
矿山建设与采矿活动影响而引发的危害矿区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面沉陷、地裂缝等灾害。
3.3 

表土剥离 topsoil stripping
采用机械或人工方式，对具有再利用价值的表土进行剥离、收集的过程。
3.4 

危岩清理 unstable rock removal
对危岩带上松散、破碎的岩体，浮石，险石进行清理。

3.5 

人工削坡 artificial slope cutting
采用人力及千斤顶、铁锹、十字镐、钢钎等简易机具进行边坡岩土体开挖或坡面浮土、危石清除、平整、压实的工程措施。
3.6 

机械削坡 mechanical slope cutting
采用挖掘机、推土机、铲运机等施工机械进行边坡岩土体开挖或坡面浮土、危石清除、平整、压实的工程措施。

3.7 

爆破削坡 blasting slope cutting
采用爆破手段进行边坡岩土体破碎和危石清除的工程措施。

3.8 

台阶再造 bench reconstruction
结合边坡削坡按一定宽度、高度沿坡面等高线再修筑若干级台阶平台。

3.9 

坡脚蓄坡 slope toe retention
在边坡坡脚位置堆置一定宽度与高度、具有自稳坡比的土石反压体，来提高边坡整体抗滑稳定性的工程措施。

3.10 

土壤重构 soil reconstruction
对矿山损毁土地采用工程、物理、化学、生物等改良措施，重新构造土壤基质，形成适宜植被生长的土壤剖面结构与肥力等条件。

3.11 

植被重建 vegetation reconstruction
综合考虑气候、海拔、坡向、地表物质组成和有效土层厚度等条件，选择适宜植物物种，实施植被配置、栽植及管护，重新构建持续稳定的植物群落。

4 总体要求

4.1 针对治理过程中整体施工的施工方法和工艺要确保做到技术先进、绿色低碳、安全有保障、质量有控制、成本费用节约。
4.2 建材矿山生态修复应符合TD/T 1070.1规定的总体目标和TD/T 1070.4规定的合理选择修复措施，实现最优化修复的要求。

4.3 修复过程中应遵循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原则，以保护修复区及周边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防治水土流失、降低环境污染为宗旨，避免或降低因工程实施对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
4.4 环境监测主要包括地质安全监测、地形地貌、土壤环境、植被群落和动物种群监测。相关要求应符合TD/T 1070中的相关规定。

4.5 植被养护道路的修筑应充分利用施工期间已有道路及设施，避免重复建设。
5 施工准备
5.1 技术准备
5.1.1 施工单位应取得工程设计、当地水文气象、交通及场地工程地质、水文地质、生态环境和工程监测等资料。

5.1.2 施工单位应组织项目人员进行现场踏勘、落实施工条件。

5.1.3 施工单位应组织专业技术及管理人员熟悉设计文件，参加设计与图纸会审，对设计文件中的疑点及建议向监理、建设和设计单位提出并取得答复，提出施工现场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建议，形成图纸会审记录，经相关方签字认可。
5.1.4 施工单位应编制施工组织设计，爆破工程设计应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组织有执业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编制，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应编制安全专项施工方案。

5.1.5 施工单位应向工程管理和施工人员进行施工技术交底，交代工程特点、技术质量要求、施工顺序、施工工艺方法与工程安全等，形成施工技术交底记录。

5.1.6 施工单位应按照设计及相关规范的技术及质量要求做好工程原材料、植物材料、中间产品及设备的检验检测以及工程设备的安装试验，确保工程原材料、植物材料、中间产品和设备质量合格。
5.2 现场准备
5.2.1 施工前应按现场平面布置图要求规划施工现场总平面布置和临时设施。

5.2.2 施工临时用电应进行容量计算，变压器容量应满足施工用电负荷要求，施工用电布置应执行JGJ/T 46规定。施工用水的水质水量应满足相关要求。

5.2.3 施工道路应优先利用已有道路，合理规划运输线路。路面宜硬化处理，道路的宽度、坡度、转弯半径、路基承载力及安全防护等应满足施工车辆通行需求。

5.2.4 施工材料堆放及加工场地宜靠近施工区，避免堆载影响边坡稳定。材料堆场及加工场地应满足施工要求。场地宜硬化处理，并做好排水措施。

5.2.5 施工前选择合适的土石方堆放场地，堆放场地应保持稳定，坡脚根据需要设置挡墙。

5.2.6 应对进场施工人员进行交底及培训，同时还需进行环保和文明施工等方面的教育。

5.2.7 施工前应进行物资进场、验收、入库及保管工作。

5.2.8 机械进场前应进行检验，设备性能应满足施工要求，做好机械设备的安装、调试及定期维修保养工作。

5.3 测量准备
5.3.1 测量控制点应由建设单位提供，经监理工程师核验合格后进行测量放线，每次测量均需对各控制点进行闭合校核。

5.3.2 测量控制点一般不少于3个，施工单位应对控制点进行测量复核。

5.3.3 施工单位应做好地形图及测量成果的收集工作，编制测量放线方案，测放修复区边界及范围、布置工程控制点，进行各区域分部分项工程定位放线。测量放线方案内容包括测量方法、计算方法、操作要点、测量仪器、专业人员要求及测量组织等。测量放线方案报监理工程师审核后实施。

5.3.4 测量放线仪器应按规定进行定期检定，仪器精度应满足相关要求。

5.3.5 具体作业时，可采用无人机航摄与RTK、全站仪野外测绘的方法，完成测区内地形图的测量工作。

5.3.6 应按设计图纸测放工程的起点、终点、转折点及工程修复区边界和各修复区边界，将放线点用标桩固定于地面后，再进行中心线和转角测量。

5.3.7 测量放线成果应经建设或监理单位复核无误后方可施工，测量放线成果资料及验收记录应及时整理、编制、归档、备案。

6 施工内容
6.1 危岩体清除工程
6.1.1 应综合考虑现场条件、安全、技术经济可行性等因素，选择适宜的危岩体清除方法。
6.1.2 清除危岩体前应对防护对象做好安全防护，受威胁对象撤至影响范围之外，必要时设置防护设施。

6.1.3 清除危岩体应采取自上而下顺序、分区跳段方式并将坡面一次成型，每段施工长度不大于15m。

6.1.4 清除危岩体后的边坡应至稳定岩面，不引发新的危岩体。

6.1.5 清除危岩体后应修整坡面转角处及坡顶棱角，使坡面平整顺滑，无较大的凸起和凹陷，清除危岩体后的坡面应与周围坡面连接平滑、协调。

6.2 危岩体加固工程
6.2.1 应根据边坡岩性、坡度、危岩体稳定程度，采取适宜的加固措施。加固措施符合GB 50086的要求。

6.2.2 对不稳定边坡，可选用锚固、支撑、抗滑桩、注浆、排水等措施。锚固措施符合GB 50330的要求，支撑措施符合GB 50003的要求，排水工程、抗滑桩措施符合GB/T 38509的要求，注浆措施符合JGJ 79的要求。
6.3 防护工程
6.3.1 软质岩石、表层风化严重的不稳定边坡，可采用锚固、锚喷、挂网、注浆固结、抗滑桩、圬工、格构或其他措施护坡，坡脚处可采用堆坡反压、拦挡等措施稳定。圬工护坡符合GB 50003的要求，格构护坡符合GB/T 38509的要求。

6.3.2 坡面破碎、裂隙发育浅的边坡，可采用挂网、锚喷、圬工、格构或其他护坡措施。挂网措施符合JT/T 1328的要求。对于裂隙发育深的边坡，应综合考虑边坡稳定影响因素，从而确定治理方式。
6.4 地形重塑
6.4.1 削坡卸荷

6.4.1.1 一般规定

6.4.1.1.1 削坡减载工程施工前应组织专业人员进行现场查勘，根据设计及工期要求，编制专项施工方案，确定削坡减载范围、分区、分段及分层等施工方法，并制定安全防护措施。

6.4.1.1.2 削坡减载工程施工前应进行挖方量、填方量平衡复核，综合考虑土石方运距最短、运程合理和堆放场地合适等因素，做好土石方平衡调配，减少重复挖、填、运。

6.4.1.1.3 削坡减载工程施工应遵循“自上而下、分级分段”的原则，按照分级、分段、对称、均衡等要求确定开挖顺序，分层开挖高度不宜超过3.0 m，不得先挖坡脚。

6.4.1.1.4 削坡减载范围、顶底面高程、侧边界、剖面及坡比、削坡量应符合设计要求。应严格按设计断面及高程进行削坡，不应欠挖、超挖，采取保护措施避免对周边岩体的扰动和破坏。

6.4.1.1.5 应选择合适的场地处置削坡减载产生的土石方，不应在潜在滑塌区堆载，采取必要的挡护措施，避免造成次生地质灾害和环境污染。

6.4.1.1.6 应识别危险源，制定详细的安全保证措施，危险地段施工应设置安全护栏和警示标志。

6.4.1.1.7 削坡减载工程应避免夜间施工。
6.4.1.1.8 削坡减载工程避免雨期施工，开挖面应及时进行防护，不宜长期暴露。雨期施工应采用覆盖等边坡临时防护措施。
6.4.1.1.9 冬季削坡减载工程施工时，应按冬季施工要求，采取保温防冻措施及道路、工作面的防滑措施等。

6.4.1.2 人工削坡

6.4.1.2.1 人工削坡应按照设计要求进行施工和检查验收。

6.4.1.2.2 对浮土、浮石可采用人工撬挖，无法清除的浮石、危岩应按设计要求采取支护、加固措施。

6.4.1.2.3 危石清除应从上而下，从两侧向中间进行。

6.4.1.2.4 搭设脚手架清除危岩时，脚手架搭设应符合JGJ 130的要求。

6.4.1.3 机械削坡

6.4.1.3.1 施工机械应按照规定的技术性能、承载能力和使用条件等要求正确操作，合理使用，符合JGJ 180的要求。

6.4.1.3.2 施工机械进入现场的道路应事先检查，必要时进行加固或加宽处理。

6.4.1.3.3 根据施工总平面、机械性能、运距和地形起伏等情况修筑机械行驶路线，方便石料运输，且机械工作平台以及临时道路应满足一定的承载力，防止坡体滑移或者沉降变形。

6.4.1.3.4 应根据设计要求，逐渐削减坡地的高度，以避免坡面塌方。

6.4.1.3.5 机械开挖时，为避免超挖及对设计界面以下岩土体的扰动，宜预留20 cm～30 cm的保护层，采用人工对坡面进行清坡修整，开挖至设计界面。

6.4.1.4 爆破削坡

6.4.1.4.1 爆破技术设计、施工、安全评估与监理应由具备相应资格的单位和从业资格人员承担。6.4.1.4.2 爆破削坡前应对周边环境进行调查，评估爆破振动对坡体稳定性的影响和爆破对周边环境的危害，对周边建（构）筑物进行监测。

6.4.1.4.3 爆破削坡应根据岩体性质、削坡范围及厚度、周边环境条件等选择合适的爆破方法。

a）规模较小的危岩体和较大的单体危石、危岩体前缘孤石等，宜采用浅孔爆破。

b）规模较大的危岩体周边环境复杂时，宜采用浅孔台阶自上而下分层爆破。规模较大的危岩体周边环境适宜爆破时，宜采用中、深孔分层爆破。

c）危岩体削坡边坡线需要控制或设计有坡比及安全平台留置要求时，宜采用浅孔松动爆破辅以预裂爆破或光面爆破，保护层厚度应符合要求。设计最终界面位置宜采用光面爆破，沿开挖面走向坡面宜平顺，不应有棱角或较小转弯半径。

d）对于有天然定向凹面、两岸对称或需要定向集中爆堆的地形，可采用抛掷爆破。

e）临近保护对象且周边环境对振动敏感，或地质环境脆弱、爆破振动可能带来失稳效应时，可采用静态爆破或二氧化碳气体爆破。

6.4.1.4.4 爆破削坡应综合考虑危岩体的空间形态、规模、地形地质条件和周边环境条件，调查复核危岩体可能的破坏模式，编制爆破专项施工方案。

6.4.1.4.5 取得合理的爆破参数后，应进行爆破试验和监测，评估爆破后产生的飞石、滚石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以及爆破震动对边坡稳定性的影响。

6.4.1.4.6 施工前应复核危岩或滑坡体规模、岩石类别、风化程度、节理裂隙发育程度，现场输变电线路平面位置和高度，地下管网平面位置和埋深，周边建筑物或道路与设施结构类型、完好程度、距削坡区边界距离等。

6.4.1.4.7 炮孔施工前应对施爆区进行表层清理，用机械或人工清除施爆区覆盖层和强风化层。

6.4.1.4.8 应按爆破设计准确测放孔位、孔深、孔径、孔距、排距及倾斜度，不合格钻孔应进行处理，未达验收标准不得装药。

6.4.1.4.9 钻孔完成后，应吹净岩碴，防止回填，若不能吹净，应适当加大钻孔深度；凿岩时应将孔口岩石清理干净，防止掉落孔内。

6.4.1.4.10 爆破作业人员应按爆破设计进行装药，若需调整应征得现场技术负责人同意并做好变更记录。装药和填塞过程中应保护好爆破网线；发现装药阻塞，严禁用金属杆（管）捣捅药包。爆破前应进行网路检查，在确认无误的情况下起爆。

6.4.1.4.11 起爆前应撤离爆区和飞石、强地震波影响区的人畜，在设计的警戒范围设立明显标志，执行警戒任务的人员应按时到达指定地点。

6.4.1.4.12 爆破后应进行安全检查，检查人员应在爆破10 min以后进入爆破作业地点，如无法确认有无盲炮，应在15 min后进入爆区检查。发现盲炮及其他险情应即时上报，按规定处理。

6.4.1.4.13 在飞石、滚石影响范围内，应设置安全防护系统，采取可靠措施对爆破削坡可能产生的飞石、滚石及振动等进行有效防护，保证保护对象的安全。

6.4.1.4.14 严格加强爆破器材管理，爆破器材临时储存应得到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许可。

6.4.1.4.15 炸药的运搬应遵照GB 6722的相关规定。运搬炸药应轻拿轻放，专人指挥运输到爆区周围，并对数量、品种进行核对。

6.4.1.4.16 浓雾、大雨、大风、雷电及视距不足的情况下或夜间不得起爆。

6.4.1.4.17 采用浅孔爆破平整场地时，应尽量使爆破方向指向一个临空面，并避免指向重要建（构）筑物。

6.4.1.4.18 浅孔爆破参数应以控制岩石爆破最大块度50 cm以内为准。爆破破碎孤石、大块石，单位炸药消耗量应控制在150 g/m3以内，应采用齐发爆破或短延时毫秒爆破。

6.4.1.4.19 中、深孔爆破参数应以控制岩石爆破最大块度100 cm以内为准。在装药前应对炮孔进行检测，对于钻孔孔位误差较大、孔内有贯穿裂缝等，应调整装药结构及装药参数。

6.4.1.4.20 预裂孔、光面孔应按设计图纸钻凿在一个布孔面上，钻孔偏斜误差不得超过1.5%，施工中宜搭设向导排架，控制钻孔方位、间距。

6.4.1.4.21 静态爆破宜在岩体具有两个以上自由面的情况下采用。钻孔应为垂直钻孔，孔径为38 mm~42 mm，钻孔深度为破碎目标体深度的80%~90%，且不大于4 m。

6.4.1.4.22 静态爆破全孔装药单位耗药量应控制在10 kg/m3~15 kg/m3之间。在产生裂缝前不得直视孔口。
6.4.2 土石方处置

6.4.2.1 削坡减载产生的土石方应妥善处理，不应危害环境、破坏资源或产生次生地质灾害，优先考虑土石方资源的合法充分利用。

6.4.2.2 削坡产生的土石方作为回填压脚填料时，应符合设计要求和填料的相关规定，必要时可对土石方进行预处理，使其满足回填压脚填料要求。

6.4.3 台阶再造
6.4.3.1 应结合边坡削坡按一定宽度、高度沿坡面等高线再造若干级台阶平台，形成植被重建的立地条件。

6.4.3.2 应沿台阶平台外边缘修筑挡土构件并保持其稳定，构件体合理设置泄水孔、伸缩变形缝，其高度视植被重建物种、覆土厚度确定。挡土构件参数、材质、结构形式符合GB 50003的要求。

6.4.4 坡脚蓄坡
6.4.4.1 当边坡后缘削坡受限或削坡工程量大，坡脚或采场底盘场地充足，可在坡脚处回填渣(石)土蓄坡、填筑台阶。蓄坡宽度、高度视场地条件和回填材料确定。

6.4.4.2 蓄坡体应满足稳定的坡高和安息角。蓄坡体高度8 m以下时坡度小于30°，15 m以下时坡度小于25°。

6.4.4.3 填筑台阶数量一般不多于3级。回填材料为黏性土时，单层台阶高度不大于8 m、宽度4~6 m、边坡坡度小于30°；回填材料为渣石时，单层台阶高度不大于12 m、宽度4~6 m、边坡坡度30°~45°。

6.4.4.4 回填蓄坡应考虑其稳定性，按照先低后高的顺序逐层回填并分层压实，不应顺坡倾倒。回填时将大块度块石堆置在底层稳定基底，利用小块度块石、碎渣石填隙。

6.4.4.5 为稳定蓄坡体和防止后续坡面覆土流失，可在蓄坡体坡脚处修建拦挡工程并保证其稳定，其高度一般不高于2 m，弱化人工工程痕迹。

6.4.5 清坡

6.4.5.1 清坡应按设计要求进行，根据现场条件有序进行，先上后下、先高后低、分段实施。

6.4.5.2 清坡施工应保证弃土、弃渣等不造成次生灾害，当存在安全隐患时，应事先采取防护、警示、警戒等措施，确保施工安全。

6.5 排蓄水工程
6.5.1 边坡截排水工程应根据设计要求结合现场地形与水文地质条件进行布置。

6.5.2 截排水工程沟槽基面应平整密实，基面尺寸、高程、坡比、承载力应符合设计要求。

6.5.3 截排水沟宜采用圬工结构，迎水面宜设置泄水孔，陡坡、缓坡段沟底及边墙设置伸缩变形缝，坡体松软段宜采用混凝土结构。

6.5.4 截排水工程垫层浇筑、钢筋骨架安装、沟（墙）体浇筑或砌筑、管道铺设等应按设计要求施工和验收。排水管工程应按设计及相关要求进行闭水试验。

6.5.5 视当地降水、场地条件，利用低洼区修建蓄水池，满足植被重建及养护或其他用水需求。建设地点应避开地质安全隐患和填方地段。

6.5.6 蓄水池的容量、形状、深度、宽度及位置应严格按照设计图纸执行。集蓄水工程设计、施工符合GB/T 16453.4的要求。

6.5.7 按设计要求蓄水池应具备良好的防渗性能，特别是对于黏土或软弱土层，需采取特殊的防渗处理措施。

6.5.8 蓄水池应具备完备的排水系统，以防止池体超载或排水不畅，包括设置溢流管、排水沟等。

6.6 土壤重构
6.6.1清理与平整工程

6.6.1.1 应按照施工图纸和技术规范进行操作，根据现场条件有序进行，从上到下、从高到低、均匀减载、分段实施。

6.6.1.2 施工过程中应根据设计图纸要求进行平整，确保地形坡度符合排水和植被生长的要求。平整后表面应无明显的高低不平，以确保后续覆土和绿化的均匀性。

6.6.1.3 土地平整应按设计要求进行土方调配与平衡。

6.6.1.4 根据实际需求调整地形高差，适当保留自然地貌。

6.6.1.5 清理过程中，应保护施工现场的生态环境，不得破坏植被。

6.6.1.6 清理过程中，做好安全防护措施，保证施工安全，防止发生安全事故。

6.6.2 覆土工程

6.6.2.1 选用矿山就近富含腐殖质、理化性质良好的客土，覆盖于各修复场地。土壤质量应符合用于林地和草地生存的CJ/T 340要求。

6.6.2.2 覆土的厚度应根据绿化植物的生长需求进行控制，通常需保持在30-50 cm之间，确保植被根系的正常发育。若栽种乔木类植物，应加大局部区域覆土层厚度。

6.6.2.3 覆土施工后应进行适当压实，确保地表稳定，避免土壤沉降过度，但不能过度压实。

6.6.2.4 充分利用治理过程中留存的剥土、岩缝土，就近覆盖于各修复场地，为后续植被重建创造条件。

6.6.2.5 对于贫瘠土壤，可根据土壤检测结果适量添加有机肥、沙土、泥炭等改良材料。

6.7 植被重建
6.7.1 植物的种类、数量、分布和栽植密度应根据设计方案进行，考虑气候、土壤条件及生态平衡等因素，确保合理的种植配置和生态多样性。

6.7.2 边坡再造台阶的植被重建，宜采用乔、灌、草、攀援植物立体种植，平台内、外侧各栽植一至二排攀援植物，向上攀爬或向下垂吊复绿坡面，可适当栽植观赏植物物种。

6.7.3 乔木、灌木、攀缘植物可采用苗木种植，草本植物可采用喷播、人工播种，也可根据当地降水、现场条件采用适宜的种植方法。

6.7.4 乔木种植穴大小、间距（行距、株距），视其生长习性、当地气候条件、岩石风化和裂隙发育程度、种植土性状、土球直径综合确定。

6.7.5 边坡植物配置、栽植技术和栽培方法应符合GB/T 38360的要求。

6.7.6 用于栽植的植物种苗应健康无病虫害，根系完整且发育良好。乔木和灌木苗木应根系发达，地上部分直立，且无明显机械损伤。

6.8 植被养护
6.8.1 播种或栽植后应立即适度浇水，保持土壤湿润。养护期内应根据土壤湿度和气候条件及时补充水分。

6.8.2 应根据土壤肥力状况，适时适量施加有机肥或化肥。

6.8.3 对于较高的乔木，植后应采取支撑措施，防止强风或大雨导致苗木倾倒或损伤。支撑材料应坚固耐用，且不得对树干造成伤害。

6.8.4 栽植完成后应根据需要对植物进行适当修剪，去除枯枝、病枝或过长枝条。

6.8.5 栽植完成后应定期进行植物成活率检测，确保成活率符合设计要求。对于死亡的植物应及时进行补植，确保绿化效果和生态恢复进度。

6.8.6 栽植完成后的养护期通常为2-3年，应定期检查植物生长状况，进行浇水、施肥、修剪、病虫害防治等维护工作，开展修复效果监测，发现问题及时处置。

6.9 配套工程
6.9.1 灌溉工程

6.9.1.1 灌溉所用管材、阀门与配件、喷头与滴灌设备均应符合设计规范，具有耐腐蚀、耐压、耐老化和耐久性。

6.9.1.2 管道应按设计图纸进行铺设，平整稳固，管道间距、坡度符合设计要求。管道应下埋于冻土层以下，并确保管道接口处无漏水。

6.9.1.3 管道与配件的连接应密封可靠，使用合适的密封材料，所有接口需进行压力测试。

6.9.1.4 喷头、滴灌管的安装高度、位置应精确，均匀覆盖灌溉区域。

6.9.1.5 灌溉系统的水压应保持在设计要求的范围内。

6.9.1.6 定期检查管道、阀门、喷头、滴灌孔等设备，易堵塞的过滤器和喷头应定期清洗和维护。

6.9.1.7 应根据季节变化，调整灌溉频率和时间。冬季应及时排空管道内的积水，避免因水结冰导致管道破裂或设备损坏。

6.9.2 道路工程

6.9.2.1 养护道路的施工应符合设计要求。

6.9.2.2 道路工程应综合考虑地形地貌条件、总体规划合理布局，并为建成后的使用、养护创造便利条件。
7 施工监测
7.1 施工前应根据工程设计及相关规范要求编制施工监测方案，布置施工监测网点。所布网点应可供长期监测利用，宜采用多种手段互相验证和补充。

7.2 监测对象、监测要素、监测网点布设、监测频率、监测方法、监测精度、监测系统建设运行与维护、数据采集记录整理与保存、工程监测报告编制应符合工程设计要求。

7.3 监测网点确定和建设应考虑不稳定岩土变形特征、稳定性及防治工程、工程扰动等特点，按监测点、监测线形成监测网，重点布设于对变形有直接影响的地段。监测基准点布置在稳定岩土体上，监测点布置可参照AQ/T 2063的规定。

7.4 监测仪器应满足可靠性、操作简便性、稳定性和耐久性的要求，在保证需要的前提下力求少而精，网点布设应便于安装、维修和观测。

7.5 地面变形巡视监测应采用线路巡查，关键点和关键部位巡视监测应采用线路巡查与定时定点巡查相结合。巡视监测内容应包括岩土体变形的位置、方向、规律、变形量及发生时间、建（构）筑物及防治工程破坏情况等。

7.6 雨期及临水坡体应加强对坡脚冲刷、坡面冲蚀以及坡体稳定性的监测。

7.7 开挖深度大于5 m的临时性开挖施工应监测开挖边坡变形情况。

7.8 施工期间地面巡视每天不应少于2次。施工安全监测宜每天进行1次，稳定性差的边坡或塌陷区应加密监测频率。如边坡位移变形较小且工程扰动小，可3 d~10 d监测一次。

7.9 应根据监测数据建立包括数据采集、存储、传输、数据处理和信息反馈的系统化、立体化的监测网。
8 工程验收
8.1 资料收集与调查、边坡坡面防护的验收标准应符合GB/T 51351中的要求。生态恢复技术、维护管养、植被生态恢复效果的验收程序及相关管理规定应符合TD/T 1092中的有关规定。

8.2 工程施工质量应按单位、分部、分项工程进行分级验收。单位、分部、分项工程的划分应根据设计文件、工程类型和复杂程度确定。

8.3 分项工程质量验收内容包括基本项目、实测项目；分部工程工程质量验收内容包括分项工程验收、质量控制资料和外观质量验收；单位工程质量验收内容包括分部工程验收、质量控制资料和外观质量验收。

8.4 人工播种植物应在竣工3个月后初次验收，1年后一个生长周期期满终结验收。

8.5 人工植苗植被可在一个生长周期期满进行一次性验收。

8.6 在工程所含全部单位、分部、分项工程指标均满足设计要求，资料完整并验收合格后，组织进行工程整体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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